
台灣體育總會籃球協會
113年「會長盃」籃球錦標賽

競賽規程
一、主　　旨：為推展全民體育，提昇籃球運動水準，普及運動人口，培養參與活動興趣，以達強身強國之目的。
二、指導單位︰彰化縣政府、彰化縣議會、中華民國縣市體育會聯合總會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台灣體育總會、彰化縣體育會。
四、承辦單位：台灣體育總會籃球協會。

五、協辦單位：彰化縣立體育場。

六、比賽組別及參賽隊數：(以報名順序先後計數，超過者恕不受理)。

(一)社男組：限24隊。

(二)社女組：限6隊。

(三)高男組：限9隊，以學校為單位(須為本學期在籍學生)，每校限報名1隊。
(四)國男組：限9隊，以學校為單位(須為本學期在籍學生)，每校限報名1隊。
七、比賽日期：113年11月8、9、10日(星期五、六、日)。
八、比賽地點：彰化縣立體育場室外籃球場(風雨球場)。

九、報名日期︰即日起至113年10月25日(星期五)截止，該組若有額滿提前截止報名。

十、參加資格：對籃球愛好者，均可自由組隊報名參加。
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請至彰化縣體育會報名 (彰化市健興路1號)或傳真：7124781報名，傳真後請於上班時間電話確認，電話：7114780。
(二) E-mail：a7262540@ms35.hinet.net，E-mail後請於上班時間電話確認。
(三)本競賽規程及報名表可至彰化縣體育會全球資訊網最新消息
(http://www.ccmaf.org.tw/)下載使用。
十二、抽籤日期︰113年10月29日(星期二)下午3時假彰化縣體育會辦公室舉行，不另行文，未到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。

十三、獎　　勵︰各組錄取前4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品，以資鼓勵。

十四、比賽制度：各組視報名隊數多寡而定。

十五、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籃球規則。
十六、參賽者統一由大會投保意外險，如有需求請自行加保。

十七、本辦法報奉彰化縣政府113年4月23日府教體字第1130148645號函辦理。
十八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得由大會隨時修訂之。

十九、附則：

(一)每人限報名1隊，每隊報名12人；請攜帶學生證、身分證或學生在學證明以便大會審查，如有冒名頂替者或中途無故棄權者取消該隊所有成績。

(二)各單位隊職員報名時，應依報名規定填寫報名表。「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，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」。

(三)賽程表中隊名居前者穿淺色球衣，球隊席為記錄台左側，隊名居後者穿深色球衣，球隊席為記錄台右側。

(四)若遇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順利舉行比賽時，由大會臨時決定宣布後續事宜。

(五)本競賽不列入彰化縣12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之積分採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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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比賽日期：113年11月8、9、10日(星期五、六、日)。
二、比賽地點：彰化縣立體育場室外籃球場(風雨球場)。
三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3年10月25日(星期五)截止，該組若有額滿提前截止報名。
※「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，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」。

※本競賽不列入彰化縣12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之積分採計。
2

